
 

清心的人有福了 
馬太福音 5章 8節 

 

 

我們繼續看主耶穌的八福。我們來到第六個福，馬太福音五章

8 節，主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他們

必得見神！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應許！除神以外，誰能給人這

樣的應許？首先，你要留意“他們必得見神”的時態，是將來式！

現今我們還不能看到神的尊榮，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2 節所說，“我們如今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我們

可以看見神，但彷彿對着鏡中觀看，模糊不清。然而，保羅繼續

說，到那時，我們就要“面對面”看見他了。 

生命的意義何在？ 

你有沒有思想過生命的意義？你生命的目標是甚麼？在你一生

完結時，你期盼得到甚麼呢？有多少次，我看到人生的盡頭，除了

埋入三尺深的黃土下，別無它路。一個人歸入塵土後，他一生所有

的努力和奮鬥便告終結。從事牧會工作，偶爾得主持喪禮，這使我

深切感受到，這就是一切生命的歸宿。然而，在我們年輕、身體強

健的時候，我們很難去思想這件事。但無論怎樣，一切生命都會歸

於塵土。倘若事實的確如此，我們都應成為悲觀主義者，或者咬緊

牙關，在逆境中盡力而為。因為除了死亡，我們似乎無路可走。如

果這就是人生的終結，我們的前景是何等黯淡。 

即便我們這些偶爾要主持喪禮的人，在喪禮結束後，也往往思

緒萬千、倍感沉重，思想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在喪禮上回顧死者

生前的成就，他所獲得的各項殊榮，學術上的成就，事業上的輝

煌„„回顧這一切已毫無意義，因為一切都成為了過去。這就如同

翻出一本相簿，看着以往的日子，現在一切已不復存在。如果你不

認識神，你會走向何方？這種人生不能給你帶來任何前景，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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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死胡同，其結局就是死亡，的的確確是死路一條。對於不認識神

的人來說，這種人生實在悲涼。於是，人們盡最大的努力從腦海中

排除這人生的課題，而它卻一次次重現。有時是夜深人靜，一天的

工作停止後，這思緒會悄然而至；有時是所愛的人去世，人們不得

不面對這個他們不願面對的問題。 

幾個月前，我在香港遇見一位一同在上海長大的老朋友。她是

個才華出眾的女孩子，各方面都很出色，無論是彈鋼琴、學業或是

其它方面。後來，她去了美國，在科學界謀得一份相當理想的工

作，並獲得極高成就。在我拿到第一個學士學位前，她已獲取碩士

學位。在學術追求上，她已遠遠超前於我。她開始得早，也完成得

早。年紀輕輕不但已完成博士課程，而且榮升至副教授，如果沒記

錯，她是在美國密歇根大學任副教授，並且在礦物學領域達到頂

峰。然而，這次在香港相遇，她告訴我她已經從科學界轉到商界發

展，目前正在經營父親的生意。她父親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我問她何以放棄成績非凡的科學事業，轉而經營父親的生意，

因為兩者似乎毫不相干。她表示，她這樣做正是因為兩者毫無關

聯。我問她這話是甚麼意思。她說：“在這個領域，我差不多已達

到頂峰，已經沒有甚麼可以發展了。”儘管她還可以做一些科研，

然而，對她來說，已經沒有令她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值得進深了。她

已到達頂點，已取得教授職位，還有甚麼可以做呢？在這個領域，

已找不到令她特別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因此，當父親請她回港經營

生意時，儘管她對商業一無所知，因她總是渴望新的挑戰，所以決

定進入商界，經營父親的生意。顯然，她在商界也非常成功，不

久，即以其過人的才智掌握了商業社會各個範疇、各個方面的運

作，從不直屬於她商業範疇的股票投資，到商業社會的其它範疇。 

在交談中，我問她：“你覺得商界很有意思嗎？”她說：“是

啊，第一年挺好的，但現在已沒有太多東西可以學了，一切都變得

乏味。現在，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沒有甚麼新的挑戰。”我問

她：“這樣，你有甚麼想法呢？”她說：“我打算找一些其它東西

來做，我已開始厭倦這些例行公事。”她又一次到達了商界的頂

峰，這個領域已沒有新的高峰可以攀越（至少沒有她感興趣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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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也不再有新的挑戰。我問：“這樣，你還想嘗試甚麼新的領

域？你已經嘗試了科學界和商界，其它的選擇已經不多了。”跟

着，我們談到生命方向的話題，人生似乎是一條死胡同，最後都是

無路可走。 

當一個人攀到頂峰後，似乎再沒甚麼可以做了。當你站在山腳

下，舉目皚皚白雪覆蓋的峰巔——啊，景色多麼壯觀！峰巒聳立！

這是何等的挑戰！然而到達峰頂後，你已沒有其它的高峰可以攀

越，除非有架直升機載你上升，然而直升機也不能升得太高。所

以，這似乎就是人生的寫照。當我思想她的情形時，我看到人類的

整體寫照。我看到人們拼命爭取“學士學位”、“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以及其它一切可以爭取的東西，之後，人生就失去

了意義，因為再沒有甚麼目標可以達成了。或許，仍有少許課題可

以研究，然而，難道你把整個生命就這樣地投上嗎？生命就是為了

這些東西嗎？難道生命只是為了賺錢？ 

錢對她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她的父親擁有千萬家產，她自己在

商界也是挺成功的。金錢不是她所要關注的。你能用錢做甚麼？即

便你可以用錢糊牆壁，過了一段時間後，也並不好看。所以，在你

有了錢、有了學位、有了地位後，你的人生還有甚麼意義呢？似乎

你的人生已走到了盡頭。 

榮耀的盼望——看見神 

然而，當我們能夠看得更遠，並可以說：我們將要面對面地看

到神。那盼望是何等的榮耀。在我還是非基督徒時，我就有同樣的

感受，我探討生命，我觀察生命，我看不到人生有甚麼出路。路只

有一條，但你知道走下去只會進入死胡同，這毫無意義。許多時

候，我覺得非常灰心，不知道世人為甚麼而勞苦。我做基督徒不是

為了得到榮耀的前景，也不是為了尋找逃離死局的路。倘若真理和

事實真相果真如此（只有死路一條），那麼我們唯有接受，就如同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說：“即使生命走向死局，我

們也得盡力而為。”羅素是英國人，善於咬緊牙關面對現實。然而

問題是，難道真的沒有超越現實的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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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告訴我們，清心的人可以遠遠超越這一切，這是我們可

以經歷到的。然而，主耶穌沒有把它廉價地賜給我們，這裏的條件

是：你必須成為清心的人！這樣的話，就使得這個目標難以達成

了。不是嗎？現今的傳道人不斷靠降低價格來兜售福音，然而，主

耶穌從不以廉價的方式傳講救恩。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倘若你

願意成為清心的人，神會讓你看見他，你也必能看見神！所以我們

必須要明白何謂清心，以及這個異象是否屬實。 

這個問題也取決於，除非神在我們生命中是真實的，否則我們

所談論的只是空中樓閣。或者我們只是在自我安慰，拒絕相信死路

就是死路，我們想為自己開拓未來，美其名曰“看見神”。正如我

剛才所講，我不是為了逃避現實才做基督徒的，如果事實果真如

此，我願意接受。 

直到有一天，我遇見了神，我認識到神的真實（我曾經分享過

我是如何遇見神的，這裏就不再重述了）。那次對神的經歷徹底改

變了我的生命，我認識到神是真的，他就在那裏。這經歷成為了我

生命的新開始。因此，除非你遇見過神，否則“必得見神”這個盼

望，在某程度上總是難以捉摸，神秘莫測，不能持久的。 

故此，我經常強調，與神有一個活生生的關係十分重要，否

則，你的信心將會建基於想像多過現實。除非每時每刻我們以一顆

清潔的心行事，否則我們不能認同保羅所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

誰”。你能否說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誰？還是你只是反復地說：“我

相信我所相信的。”我們都可以堅信自己想要信的，但這無濟於

事。我們必須進深到認識我們所信的那一位，而認識他的途徑就是

透過完全委身，這是唯一的途徑。 

所以，我一再強調這點：如果你沒有完全委身給神，你對神的

信心僅是頭腦上的信心。頭腦上的信心，哲學家會有興趣；頭腦上

的信心，或許會有學術價值，但對於堅實地建立起你的屬靈生命卻

於事無補。你的信心是頭腦上的，還是建基於實際經歷（因為你經

歷過神的能力改變你，使你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以致你能認同保

羅所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你能否這樣說呢？如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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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對神的信心只能歸類為“頭腦上的信心”。這在心理上非

常好，對學術研究很有利，哲學家也會感興趣，但卻沒有任何實際

用處。 

我們對神的信心必須扎根在生命裏。清心是一種生命質素，不

是頭腦上的信念，不是頭腦上的確據，它是一種扎根在生命裏的質

素。明白這點非常重要。所以，我再次重申，根據主耶穌的教導，

救恩不是單憑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有一位神，耶穌為我們而死等

等）。救恩也不是四處行善，在教堂點燃蠟燭，往奉獻箱裏奉獻一

點錢等等。救恩既不是靠行為，也不是憑頭腦上的相信，救恩是靠

神的恩典在你生命裏做改變的工作，使你成為一個新造的人。這是

非常真實的經歷。這是一種可以親身體會，可以向人講述的經歷，

決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 

清心的人才能看見神 

我不是說頭腦上的信念有甚麼不對，你可以研究護教學、基督

教哲學，然而，若你停滯在此，你的救恩也會停滯，救恩是關乎一

顆清潔的心。留意這句話的附帶條件：“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

們（不是任何人，是清心的人）必得見神。”只有清心的人才能看

見神。這也意味着這句話消極的一面也同樣正確，即倘若你沒有一

顆清潔的心，你休想見到神。只有那些清心的人才得以見神，其他

人沒有任何救恩的應許。 

仔細留意，救恩是有條件的，聖經中沒有無條件的救贖。我強

調這點的原因是，正如我上次所講的，馬丁·勞埃德·瓊斯

（Martin Lloyd-Jones）就是試圖將救恩的條件刪除，他這樣做似乎

是基於教義的原因。“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這意味着如果你渴望得着憐恤，你必須（不是可有可無）成為憐恤

人的人。主耶穌的話令他倍感困擾，因為根據他的教義，救恩（饒

恕）僅僅以悔改為條件，但現在是悔改加上憐恤，這擾亂了其神學

和教義方面的平衡。 

於是，他怎麼做呢？他決定把主耶穌的話語重組（這是絕對不

允許的）！為了去掉當中的條件，他把主耶穌的話的次序倒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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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讀他對這段經文的詮釋時，你看到他在說：“蒙憐恤的人有

福了，因為他們必憐恤他人。”為了把一個有條件的句子變為沒有

條件的，他必須把它倒轉過來（我們沒有權力這樣做）。更嚴重的

是，他也改變了句子的時態，主耶穌所說的是“他們必蒙憐恤”，

這是屬於末世論的神學術語，即在那一天，神的救恩臨到他們時，

他們必蒙憐恤。但是，馬丁·勞埃德·瓊斯將它變成：他們已蒙了

憐恤，因此他們應當憐恤他人。 

當然，馬丁·勞埃德·瓊斯所說的“蒙憐恤的人有福了，他們

應當憐恤他人”也是事實，因為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33 節的

確有這樣講，所以這句話本身是對的，但這不是主耶穌在八福要講

的內容。要正確明白主耶穌的意思，我們必須從馬太福音十八章

33 節讀到 35 節。主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35 節說，如果你們不饒恕

人，你們也不會被饒恕，意思再清楚不過了，我們絕不能、也絕不

敢改變它的附加條件。我們不能任意刪除主耶穌所定的條件，這是

我們需要注意的。 

當馬丁·勞埃德·瓊斯結束其馬太福音五章 7 節的講道時，他

也意識到自己並非在講述主耶穌所說的話，其後他補充了幾句，大

意是說，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但與此同時，他

已經刪除了其中的附件條件，這是行不通的！ 

我們必須明白，馬太福音五章 7 節是有條件的，正如施偉策教

授（Edward Schweitzer）所說：“人若不憐恤他人，便不要指望得

着神的憐恤。”這種講法完全正確，他完全明白主耶穌的意思，因

為這正是主耶穌所說的。我們要謹記：人若不憐恤他人，便不要指

望得着神的憐恤。 

我將“清心的人有福了”與“憐恤人的人有福了”相提並論，

因為兩者有着密切關聯。這個關聯在詩篇二十四篇 3-4 節尤為明

顯。事實上，主耶穌這句話就是以這段舊約經文作為基礎。詩篇二

十四篇 3-4 節講到：“誰能登雅偉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

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第 5 節繼續說：“他

必蒙雅偉賜福（那些清心的人必蒙雅偉賜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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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義。”這裏的“使他成義”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就是“憐

恤”這個詞，即清心的人必蒙神的憐恤。這與上一個主耶穌的教導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緊密相連。 

我們在甚麼層面看見神？ 

在我們繼續查考甚麼是清心之前，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探討。其

實，這個問題也是由馬丁·勞埃德·瓊斯提出的，他提出的問題

是：在那一天，我們是以肉眼看見神？還是在屬靈層面看見神？ 

如果他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我是不會提出的。既然他提出這個

問題（其著作又是其中一本最暢銷的登山寶訓釋經書），我不得不

加以評論。我們怎樣看見神呢？他的結論是：我們不知道問題的答

案。這真是出人意料！對我來說，這個問題何等重要，是不可以這

樣含糊了事的。到那一天，我們能否用肉眼看見神？正如約伯所

說：“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伯十九 26）。或者僅僅在屬靈層

面看見他？如果那一天，我們只是在屬靈層面看見神，那麼，與我

們現在看見他的方式，無論在屬性還是本質上都別無二致，只是更

清楚些。現今，我們是以信心的眼睛看見他，是在屬靈層面“彷彿

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並非真的看見他。在那一天，神的形

像會非常清晰和完全（倘若到時我們的屬靈生命已經達到完全）。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馬丁·勞埃德·瓊斯提出一些聖經證據，

並且說，基於這些證據，我們不知道問題的答案，我必須為此作出

評論。首先，他所提出的證據很不完善，遺漏了許多重要之處。例

如，他引述摩西作為例子，他表示，摩西不被允許得見神的面，他

只是看見神背後的榮光。於是，他便得出結論說，人不能以肉眼看

見神的榮耀。但在這裏引述摩西的例子，與我們所討論的毫不相

干。我說它毫不相干，是因他忘記了我們是在談論末世，不是現今

的情形。因此，引述摩西的例子是毫不切題的。 

而摩西就像我們一樣，在他仍是罪人時，當然不能面見神後依

然存活，這一點聖經說得很清楚（出三十三 20）。因此，他只能得

見神的背，不能得見神的面。但是，這與主耶穌在這裏所說的情形

毫無關聯，我們不是在談論在目前這種狀況下能否面見神，而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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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們能否面見神。那時，我們的肉身將會改變，當朽壞的變

為不朽壞的，必死的變為不死的，這個有罪的身體將不復存在，這

個身體將改變成像基督的榮耀的身體，正如保羅在腓立比書三章

21 節所講。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模糊不清，無從談起的。 

你們留意到，我曾兩次引述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2 節。你要注

意保羅所說的是，“到那時”（在那一天）我們將會面對面看見

神。這與摩西所看見的完全相反，是他沒有經歷過的，所以引述摩

西作為例子毫不切題。摩西不能面見神，而這確實是我們靠着神的

恩典能夠經歷到的，我們將會面對面看見神。更重要的是，這個看

見不僅是程度不同，性質也不同。保羅清楚地告訴我們，現在，我

們是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我們會“面對面”看見

他。 

“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是甚麼意思？是指我們現在只是

間接地、在鏡中以反射的方式觀看，而鏡中反射出的神的榮耀是模

糊不清的。如果你去過一些古代文物博物館，就會知道古代的鏡子

是經打磨的黃銅，或某類被打磨得非常光滑的金屬製成的。當時沒

有我們今天這種鏡子，所以保羅說，現今我們所看見的，是神反射

的榮耀。我們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我們所看見

的，在性質上會是完全不同，不再是透過反射的間接看見，而是直

接的，如保羅所說，是“面對面”。 

因此，聖經沒有讓我們對得以見神這件事的性質存有疑惑，我

們將會看見他！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盼望！如果這個盼望不能令你

興奮，那麼這世上還有甚麼事更令你興奮的？對我來說，沒有比這

更令我興奮的盼望了：我們將會看見他的真體，我們將會像他，因

為他已經完全改變了我們！今天，以這個帶着罪的必朽壞的身體，

我們面見神後不能存活。然而在那一天，我們看見神後仍然能夠存

活。 

有一顆新心才能看見神 

另一個問題是：怎樣能使這榮耀的盼望成為我們真實的經歷？

啊！看見神是一個何等的盼望！但是，我們必須成為清心的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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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清心”？怎樣成為“清心”？耶利米書十七章 9 節告訴我

們，人心在本質上都是不潔的，人心都是邪惡的，比萬物都詭詐。

人心極其詭詐，不僅善於自欺，更善於欺人。人多麼善於欺騙自

己，愚弄自己，用種種荒唐的話說服自己，我們要提防這種內心的

自欺。然而，怎樣使一顆詭詐的心變為清潔呢？ 

在馬可福音七章 21-22 節，主耶穌向我們講述了從人心裏發出

一連串令人厭惡的惡事。倘若我的情形就是如此，我還有甚麼指望

看見神呢？答案是，我沒有指望。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求神

為我施行心臟手術。因屬靈的動脈硬化，這顆心已經死去，他要為

我施行心臟移植手術，取去舊心，換上一顆活的新心。 

神怎樣改變我們的心呢？他怎樣賜給我們一顆新心呢？舊約已

經給了我們答案。以西結就是一位傳講新心的先知，他幾次提到這

件事，例如，在以西結書十一章 19 節，他講到：“我要使他們有

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他們肉心，”在以西結書十八章 31 節，他又提到這點（這段

經文很具代表性）：“你們要將所犯的一切罪過盡行拋棄，自作一

個新心和新靈。以色列家啊，你們何必死亡呢？”我希望你們留意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這是跟如何得着新心有關的），這裏講到，要

將一切罪過盡行拋棄，自造一個新心。神能夠賜給我們新心，但我

們也要渴慕追求神的恩賜，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留意我們當

做的事。那麼，神怎樣改變或潔淨我們的心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新約可以看到三點。首先，我們從希伯來

書九章 14 節看到，基督的血使我們的心（或良心）從罪中得以潔

淨。這裏講到，是基督的血潔淨了我們的心。在約翰一書一章 7

節，也講到同樣的事：“我們若在光明中行„„他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第二，我們從以弗所書五章 26 節看到，神

用水借着道潔淨我們。神的道洗淨了我們的心。約翰福音十五章 3

節也講到同樣的事情，主耶穌對門徒說：“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

的道，已經乾淨了。”第三，正如使徒行傳十五章 9 節所講，我們

的心被潔淨是借着我們的信。神借着我們的信潔淨了我們的心，然

而，我們這方面一定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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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使用不同的圖畫說明同一件事，使用的圖畫縱然不同（或

是比喻污穢的心被潔淨，或是比喻剛硬的心被改變），但信息卻是

一樣。一顆潔淨的心就如同新心一樣，或是一顆被改變的心就是一

顆新心。無論哪種方式，所講的都是同一件事。 

“心”就是“內人” 

那麼，“心”究竟是指甚麼？是甚麼在改變？是甚麼被潔淨？

在聖經中，“心”所指的就是“內人”，即保羅所談的具備各樣情

緒、選擇、思想能力的內人。在聖經中，“心”只是以另外一種方

式描繪人最深處的真我。“心”是你裏面的真實情況，而不是你在

人面前展示的外表形像。或許你的外表很有吸引力，裏面卻是脾氣

暴躁。很多人就是如此，他們好似具備雙重性格，患上某種屬靈的

精神分裂症，他們裏面是一個樣，外面卻是另外一個樣。然而，

“心”是你裏面的真正的你，即“內人”，這是我們需要清楚掌握

的。這是關乎到你的真實意念，而不是你向他人表達的意念。你所

想的並不一定是你所講的，你所講的也不一定是你所想的。因此，

聖經提到“心”時，它要說的是你裏面的真我，而需要被改變的是

裏面的真正的你。 

聖經所針對的是我們最深層的問題，而不是一些表面症狀：

“噢，你這裏感到痛，我給你一些阿司匹林，減輕你的疼痛。”你

可以這樣做，然而，這兒的疼痛消失了，之後別處又出現疼痛。這

種情況跟今天的外科手術十分相似，你切除這裏的癌細胞，但不

久，另外一處卻出現更壞的病情。就好似鏟除蒲公英，你拔掉一束

蒲公英，不久，那裏便會出現兩束蒲公英。你說：“不久前我剛將

其拔除，怎麼會這樣？”因此，你將它們通通拔除，並且挖地更

深。之後不久，你發現長出了三束蒲公英。你說：“這是不可能

的！” 

這就是所謂的症狀治療，你處理的只是表面症狀，聖經所針對

的是問題的根！你在教會時，滿臉燦爛的笑容，穿着得體，攜帶着

昂貴漂亮的摩洛哥真皮聖經，神氣活現，儀表堂堂，但裏面又是如

何呢？你回到家後，吆喝自己的妻子，揪着兄弟的脖領，使你的同



 清心的人有福了 11 

 

屋陷入痛苦之中。這樣，你的真我開始展露出來，神想要對付的是

裏面的真正的你，就是你的心，你的“內人”。 

在以弗所書三章 16 節，我們可以看到這點。保羅在那裏講到

“心裏的力量”（原文是“內人的力量”），而在第 17 節他談到

“心”，兩者其實是一樣的，“心”所指的就是內人，一個人真正

的本質。主耶穌來，是要用寶血洗淨你的內人，不是要你披上一件

宗教外袍，或是掛上一條有十字架裝飾的漂亮項鏈，使你顯得敬

虔。若我的領帶不好看，下次我可以換上一條牧師領，這樣你們便

會尊我為牧師。如果我的牧師領不能使你們感受到我的聖潔，下次

我便穿一件得體的講道服，一件黑色長袍。如果我的領帶和講道服

都不能給你們留下我是一位牧師或神職人員的印象，那麼下次我便

打上領帶、穿上長袍及我的學士服。到時，我希望你們能充分感受

到我是傳講福音的牧師。如果我必須以這些外在方式告訴人我是一

名基督徒，就是錯失了重點所在。倘若我的虔誠是依靠我講道所穿

的黑色長袍（如果長袍的顏色過黑，我就會加上白色的衣領，以減

輕披在我身上的沉重、陰暗的黑色），這實在可悲！ 

我們想以外在裝飾來建立我們的宗教，但是，神看的是人的裏

面，是人的內心。不論是神職人員還是基督徒，神都是一視同仁。

我強調這點的原因是，清心是非常實際的，它不僅僅是內心的清

潔，也是一種可以體現出來的清潔。不單是別人看見你所穿的服

飾，或是你衣領上別着的小十字架。如果你喜歡在衣領別上十字

架，這毫無問題，但這並不能使你比他人更聖潔。你的聖經是摩洛

哥真皮套，我的只是塑料套，這並不表示你比我更優越。 

清心的實踐 

我們已明白“心”的意思，也知道怎樣使心潔淨，然而，我們

仍需明白“清心”到底是甚麼意思，究竟甚麼是清心呢？當我查考

聖經時，發現這教導也是源自舊約的。我們從詩篇二十四篇已經看

到清心是多麼的實際，如果你以前沒有留意這段經文，我希望你仔

細閱讀它，因為那裏講到手潔心清和言語的誠實，這些都是息息相

關的。清心一定是以清潔的手表達出來，即是說，你不能沉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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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你不能作惡。清心也從你言辭的真實性顯明出來，即你所說的

都是真實的，別人不用猜測：這句話是否誇大其詞？有幾分是真

的？ 

如果你來自香港，你肯定知道，分析話語的虛實已成為一大難

題。因為每句話你都要小心分析，經過徹底分析後，或許最後只有

兩成屬實，八成是假的。這反映了人內心的不潔。一個人若是內心

清潔，他的話也會真實。這樣的人，你知道他不會心口不一，他的

手是清潔的。換言之，當主耶穌談到清心時，我們絕不可使之過於

屬靈化，以致對我們來講，清心不再具任何實際意義。很多次聽到

人們說：“這很屬靈，但不實際”，聽起來好似屬靈的事永遠都是

不實際的，真令人難以置信！我們思想必須改變。聖經所講的剛好

相反，屬靈的事才是實際的，不屬靈的事反而不實際，因為不真

實。 

當聖經提及一件事（如清心）是屬靈的，這意味着你的改變極

為真實。這也意味着，清潔的事才是真實的，因為清潔必須在生活

的各個方面體現出來（包括你的衣着）。有人認為，外表骯髒才是

非常聖潔的，證明你不注重外在事物。他們會說：“你剛才說過，

一個人的裏面才是重要的，外表如何無傷大體。如果我不梳頭，不

洗髮，滿頭油污，頭髮都豎起來，說明我非常屬靈。重要的是我內

裏的清潔，即使我很無禮也無關緊要，無禮只是外在的，事實上我

裏面非常良善。” 

我們決不可以隨己意解釋聖經的話。清心的意思不是指你的行

為無關緊要，內心才是重要的。不，絕不是這個意思！聖經中清心

的涵義十分確切，也非常實用。儘管你是一個心靈清潔的人，你也

要洗臉。不單你的心是清潔的，你的臉也要潔淨，這就是聖經的意

思，它非常實際。詩篇二十四篇講到：手潔心清，因此，你的手也

要清潔！不錯，我明白這意味着不要犯罪，但同時也意味着你要洗

手。為了見證基督，基督徒的衣着也要謹慎。基督教就是這樣實

際。每一位神的僕人的外表都是我所關心的。我覺得有一些神的僕

人，外表應有所改觀。你的鞋是否乾淨並非無傷大雅，若你的心潔

淨，也讓你的鞋保持潔淨吧。如果有人到你家拜訪，他們希望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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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整潔的基督徒家庭。不要以為：屬靈上的潔淨是指內心的清

潔，因此，即使我的家如同倒翻的垃圾箱也無傷大體，最重要的是

我的內心。 

我強調這點的原因是，太多基督徒認為屬靈只是內在的，外在

的事物並不重要。由此推及，行為也是無關緊要的。怪不得有些基

督徒，甚至牧師，對人無禮，簡直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如果

你質問他們的無禮表現，他們便說清心才是重要的。然而，我希望

能從你的表現，你如何行事為人，看到聖經上所說的清心。因此聖

經要求我們言語誠實，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也說到，你們的話，是，

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絕對真實！是的，聖經是這樣實際

的。聖經從不同的方面講到這點，我們常常看到，清潔的心體現在

對神的順服上。借着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地順從神，便可看到。它就

是這樣具體和真實。 

清心—完全的心 

“完全的心”這個詞在舊約多次提及。例如，在列王紀上八章

61 節（和合本翻譯為“誠實的心”）、列王紀下二十章 3 節及其它

多處都有提及。我發現“完全的心”所指的就是一顆聖潔和對神完

全委身的心。這種對神的完全委身，也在對神實際的順服上體現出

來（參王上八 61）。“完全”這個詞是指全部：一顆完整的心，沒

有任何分割。清心是指你以整個心（不是部分的心）去愛神，明白

這點十分重要。 

在歷代志下二十五章 2 節提到猶太王亞瑪謝：“他行雅偉眼中

看為正的事，只是心不專誠。”很有意思！你可以行神眼中看為正

的事，然而你的心是不完全的。這樣的人能見到神嗎？當然不會。

主耶穌說清心的人必得見神，“清”意味着完全，意味着毫無瑕

疵，全然潔淨，毫無污漬斑點。因此，唯有一顆完全的心（對神完

全委身的心）才得以見神。聖經記載亞瑪謝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從外表來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但從裏面看，他對神的心並不

完全。因此我們必須保持平衡，我們裏面必須完全，外在也必須有

實際的體現。完整、全部，即是“完全”，這就是清心的涵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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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向神。這樣，你的眼睛就會向神單一純全。 

最後，清心也意味着心裏受割禮。羅馬書二章 29 節也談到心

裏的真割禮。同樣，歌羅西書二章 11 節也講到“不是人手所行的

割禮”，即心裏的割禮。甚麼是心裏的割禮？它的意思是除去屬肉

體的心。除去屬肉體的心又是甚麼意思？它意味着清潔的屬靈動

機。清潔的屬靈動機是指甚麼？十分簡單，是指對神完全而毫無保

留的順服，這種順服是出於對神的愛。 

現在，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怎樣成為一個清心的人。我們明白心

是指甚麼，我們也明白清潔的心是甚麼意思。清潔的心是一顆完全

的心，它遵行神的旨意，並且完全、徹底地委身於神的旨意。願我

們靠神的恩典被他的大能改變，並仰賴他的恩典遵行他的旨意。在

那一天，你和我必會面對面看見神。 

 


